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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款及細則 

1. 另收以正價計算之加一服務費。 

2. 指定優惠僅適用於指定信用卡類型。請參閱各個優惠的詳細適用卡類型。 

3. 優惠僅適用於指定商戶分店，並需視乎存貨供應情況而定。請向相關商戶查詢詳情。 

4. 優惠不可兌換現金、其他產品或服務或折扣，亦不可轉讓。 

5. 優惠僅適用於正價商品，不適用於其他折扣商品、特別/推廣優惠、固定價格商品、特別推廣餐單、客座廚師推

廣、香煙/雪茄/煙草、瓶裝葡萄酒、烈酒、酒類、私人宴會、婚宴、會議/研討會、餐飲到會服務、客房服務、售

票活動、優惠券、現金券、免費代客泊車、積分計劃、任何里數計劃、銷售商品、貴賓/私人房間及貴賓/會員優惠

（除非另有註明）。 

6. 餐飲優惠僅適用於食物消費（除非另有註明）及堂食消費。飲品賬單折扣僅適用於指定商戶。 

7. 酒店餐飲優惠僅適用於 2 至 12 人（除非另有註明）。請向相關商戶查詢詳情。 

8. 持卡人必須為用餐者之一。需提前預訂並註明使用優惠。持卡人可能需於享用優惠前出示信用卡。 

9. 餐飲優惠不適用於服務費，以及茶水及調味品的收費（除非另有註明）。 

10. 除非另有註明，餐飲優惠於香港的一般假期（包括星期日）、一般假期前夕（不包括星期六）、節日、節日前夕、有

煙花匯演的日子、需購票入場的日子及商戶指定的黑名單日期均不適用。 

11. 如參與商戶的任何分店進行裝修，優惠將不適用。 

12. 優惠受商戶額外條款及細則約束。 

13. 銀行及相關商戶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優惠及修訂條款及細則的權利。銀行不會另行通知持卡人。如有任何爭議，銀

行及/或相關商戶的決定為最終及具約束。 

14. 如有任何爭議，持卡人須出示相關的原始銷售收據及信用卡簽賬單，以便銀行作進一步調查。 

15. 本條款及細則須遵守現行監管要求。 

16. 本條款及細則須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及管轄。 


